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咸丰县人民法院

关于建立裁判文书生效证明自动生成和推送机
制的规定

为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“以控制成本为核心优化营商

环境”的工作要求，有效推进省法院部署开展的“法治化营商环

境建设降本增效突破年”专项活动，着力减轻当事人诉累，降低

诉讼执行成本，确保当事人合法权益及时实现，结合工作实际，

制定本规定。

第一条 裁判文书生效证明自动生成和即时推送是指裁判文

书生效后，由审判人员在办案系统录入生效时间等信息，办案系

统自动生成裁判文书生效证明文本，审判人员以电子送达方式即

时推送给相关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，方便当事人及时申请强制执

行。

第二条 案件承办人为确认裁判文书生效的责任人，并负责

做好裁判文书生效信息的录入与生效证明的送达。

承办人负责自行或者组织审判辅助人员，在裁判文书生效后

三日内将生效信息录入办案系统并送达生效证明。生效信息应当

经承办法官审核，确保准确无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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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具备以下条件的，确认裁判文书生效：

（一）判决结案的，裁判文书已向当事人及代理人全部送达，

且上诉期限已届满，没有上诉的；

（二）调解结案的，调解书已向当事人及代理人全部送达或

者当事人同意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或者盖章后生效，且已签名或者

盖章的。

调解结案的，不需送达裁判文书生效证明。

第四条 承办人在收到上诉材料后第一时间在办案系统录入

上诉信息，以确保裁判文书生效证明信息准确无误。

承办人在上诉期内未收到当事人上诉状的，应在上诉期满后

3 日内联系当事人确认上诉情况，避免当事人将上诉状直接提交

到二审法院，导致误认为一审文书已生效情形的发生。

第五条 生效信息提交完成后，选择打印生效证明，系统自

动生成生效证明，电子签章完成后，生效证明自动进入电子卷宗，

并自动导入电子送达平台。

第六条 为督促义务人自动履行、积极履行，承办法官可在

自动生成的涉企案件裁判文书生效证明中增加《履行生效裁判文

书义务及责任告知书》相关内容，说明履行义务的强制性、逾期

履行的法律后果及后续执行风险，引导其自觉履行相关义务。

第七条 执行案件立案时，申请执行人因未收到裁判文书生

效证明而无法提供的，立案庭应当通过系统查询、提请部门协助

等方式获取裁判文书生效证明，给申请执行人提供相应便利。

第八条 为保障裁判文书生效证明自动推送工作的顺利推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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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进办案人员及时、准确录入裁判文书生效信息并即时推送裁判

文书生效证明，将相关工作纳入营商环境工作考核，同时纳入审

务督查范围，审管办定期抽查裁判文书生效证明推送情况，并予

以通报。

第九条 本规定适用于民事、行政、刑事附带民事案件。

原生效裁判被再审改判的，出具再审裁判文书生效证明。

原生效裁判经再审改判或被撤销的，已出具的原裁判文书生

效证明自作出改判或撤销决定之日起，自行失效。

第十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二〇二三年八月十日


